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5 年上易字第 378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07 月 05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上易字第37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信宗

輔　佐　人　陳麗娜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105年度易字第30號中華民國105年2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22028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林信宗前於民國102年9月29日上午11時40分許，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

    前，因違規越過雙黃線迴轉及迴轉車輛未讓直行車先行之過

    失，與宋其哲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

    碰撞，致宋其哲人車倒地而受有傷害，宋其哲因此對林信宗

    提出過失傷害告訴，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由原審於103年

    11月18日以103年度交易字第899號判決判處拘役50日；林信

    宗提起上訴後，經本院以104年度交上易字第6號判決駁回上

    訴而確定。宋其哲並於前開過失傷害刑事案件審理中對林信

    宗提起損害賠償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經原審臺中簡易庭

    於104年4月8日以104年度中簡字第32號判決林信宗應給付宋

    其哲新臺幣（下同）8萬3069元；嗣林信宗提起上訴，復經

    原審民事庭以104年度簡上字第206號將原判決超過6萬3069

    元之本息部分廢棄而確定。詎林信宗於原審103年度交易字

    第899號刑事案件繫屬中，明知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符合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所定經個人同意等規定之情形外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亦明知其與宋其哲

    所發生之車禍，係出於過失原因所造成，而非宋其哲所故意

    製造，僅因自己主觀上認其對於前開車禍之發生並無過失，

    竟於(一)103年11月8日，基於意圖散布於眾，而使用文字誹

    謗之犯意，及意圖損害宋其哲之名譽而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

    犯意，未經宋其哲之同意，亦無其他法定正當事由，就在不

    詳地點，利用行動電話連線上網登入臉書網站，以「林信宗

    」帳號，在未設定分享權限而使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留言

    牆內，張貼「台灣現在最好賺的工作應該是製造小車禍吧！

    記得要弄點小傷喔，才19歲的宋其哲都知到（為『道』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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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繕）這樣才不會只賺22K」等文字，且張貼所翻拍未隱蔽宋

    其哲姓名、住址等個人資料之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下稱附

    民起訴狀）繕本部分內容之照片，供不特定人瀏覽，指謫宋

    其哲有製造車禍而請求高額賠償之不實事項，以此方式指摘

    、傳述足以貶損宋其哲名譽之事，及意圖損害宋其哲之名譽

    ，而非法利用宋其哲之姓名、地址等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

    宋其哲本人自主揭露資訊的權利及名譽。（二）林信宗接到

    原審104年度中簡字第32號判決後，明知自己因過失傷害行

    為，業經原審103年度交易字第899號判決判處拘役50日，其

    與宋其哲之間的車禍不是宋其哲所故意製造，因不滿判決之

    結果，竟另行起意，於104年4月21日，意圖影射宋其哲與宋

    其哲之父親即宋木桂明知是假車禍卻仍請求民事賠償而非法

    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未經宋其哲、宋木桂之同意，亦無其

    他法定正當事由，在不詳地點，利用行動電話連線上網登入

    臉書社群網站，以「林信宗」帳號，在公開之「司法受害自

    救聯盟」社團內，張貼「法官是叫大家去製造假車禍嗎」之

    文字，且張貼未隱蔽宋其哲及宋木桂姓名、住址等個人資料

    之原審104年度中簡字第32號民事判決部分內容的翻拍照片

    ，用以佐證其文字敘述，並分享至「林信宗」帳號之動態消

    息，供不特定人瀏覽，以此方式非法利用宋其哲、宋木桂之

    姓名、地址等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宋其哲及宋木桂之自主

    揭露資訊的權利。

二、案經宋其哲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

    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

    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

    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

    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此於同法第

    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

    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

    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

    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

    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

    ，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

    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林信宗

    （下稱被告）對於以下本案卷內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之陳述（含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未

    就證據能力有所爭執（見本院卷第43頁），且迄至言詞辯論

    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並無證據顯示有何違背程序規定情事

    ，依據上述之說明，均應具有證據能力。

第 2 頁



二、至本案其餘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亦不爭執證據能力，

    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及取得之程序均無違法之處，是後述

    所引用證據之證據能力均無疑義，合先敘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林信宗固坦承於前開時、地在臉書網頁上張貼「台

    灣現在最好賺的工作應該是製造小車禍吧！記得要弄點小傷

    喔，才19歲的宋其哲都知到這樣才不會只賺22K」等文字，

    且未隱蔽宋其哲姓名、住址等個人資料之附民起訴狀繕本部

    分內容之翻拍照片，供不特定人瀏覽；及張貼「法官是叫大

    家去製造假車禍嗎」之文字，且未隱蔽宋其哲及宋木桂姓名

    、住址等個人資料之原審104年度中簡字第32號民事判決部

    分內容之翻拍照片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誹謗及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之犯意，辯稱：我所陳述的都是事實，且不是基於

    非法利用資料之犯意，亦無犯（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前

    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故意，也沒有未造成告訴人宋

    其哲、宋木桂之損害云云。

二、經查：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稱

    有張貼上開文字及照片之事實，並經證人即告訴人（下稱告

    訴人）宋其哲、宋木桂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復

    有臉書網頁擷取畫面、原審103年度交易字第899號刑事判決

    、本院104年度交上易字第6號刑事判決、原審104年度中簡

    字第32號民事判決、104年度簡上字第206號民事判決等件在

    卷可稽（見104年度偵字第22028號偵查卷第8頁、第27頁，

    下稱偵查卷；原審卷第44頁至第57頁），足認被告前開關於

    在臉書上張貼文字及翻拍照片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此客觀事

    實堪以認定。

(二)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文：「言論自由為人

    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

    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

    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

    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

    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誹謗罪即係保

    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

    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

    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

    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

    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

    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

    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

    誹謗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

    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

    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310條

    第3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推其對於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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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第310條第3項解釋意旨，僅在減輕被告證明其言論（即指

    摘或傳述誹謗事項）為真實之舉證責任，但被告仍須提出「

    證據資料」，證明有理由確信其所為言論（即指摘或傳述誹

    謗事項）為真實，否則仍有可能構成誹謗罪刑責。而「證據

    資料」係言論（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依據，此所指「證

    據資料」應係真正，或雖非真正，但其提出並非因惡意或重

    大輕率前提下，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正者而言。申言之，

    行為人就其發表之言論所憑之證據資料，雖非真正，但其提

    出過程並非因惡意或重大輕率，而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正

    ，且應就所提出之證據資料，說明依何理由確信所發表言論

    之內容為真實，始可免除誹謗罪責；若行為人就其發表之言

    論所憑之證據資料原非真正，而其提出過程有惡意或重大輕

    率情形，且查與事實不符，只憑主觀判斷而杜撰或誇大事實

    ，公然以貶抑言詞散布謠言、傳播虛構具體事實為不實陳述

    ，而達於誹謗他人名譽之程度，自非不得律以誹謗罪責（最

    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24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行為人就

    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應盡何種程度之查證義務，始能認其

    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而屬善意發表言論，應參酌行為

    人之動機、目的及所發表言論之散布力、影響力而為觀察，

    倘僅屬茶餘飯後閒談聊天者，固難課以較高之查證義務；反

    之，若利用記者會、出版品、網路傳播等方式，而具有相當

    影響力者，因其所利用之傳播方式，散布力較為強大，依一

    般社會經驗，其在發表言論之前，理應經過善意篩選，自有

    較高之查證義務，始能謂其於發表言論之時並非惡意（最高

    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9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⑴被告雖辯稱：我所說均為事實；宋其哲確實於法庭說謊（他

    說沒超速，第三單位確定他有超速，他說我撞他，讓一審法

    官因此誤判，二審也改認定是他撞我，他可以工作，卻說不

    能工作，要求高額賠償），宋其哲的行為跟假車禍真詐財只

    剩一小線之隔云云（見本院卷第3頁至第4頁）。但查：告訴

    人宋其哲因車禍受傷，且機車受損，此為客觀之事實，至於

    告訴人宋其哲是否與有過失，與有過失程度之輕重，及可請

    求金額的高低，係被告與宋其哲於附帶民事訴訟中，被告可

    以提出抗辯之事項，不能因被告主觀認告訴人宋其哲請求之

    金額過高，即可恣意自行認定告訴人宋其哲有「製造小車禍

    」之違法犯罪行為。告訴人宋其哲既無製造假車禍之行為，

    就無被告所稱之「假車禍真詐財」之不法行為；即使被告主

    觀上認為告訴人宋其哲之請求金額過高，與「製造小車禍」

    「僅有一小線之隔」，但既然兩者有「隔」，本質上就是不

    相同；告訴人宋其哲與被告發生之車禍，係出於雙方之過失

    ，就非告訴人宋其哲故意製造引起，被告就不可以指謫告訴

    人宋其哲有製造小車禍之不實情事。況告訴人宋其哲提出之

    機車修理估價單及購買中藥材之收據，確係益昇機車行及新

    正隆中藥行所出具，有益昇機車行及新正隆中藥行所之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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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卷可證（見本院卷第63頁、第70頁至第71頁），並非告訴

    人宋其哲所偽造。又關於告訴人宋其哲之傷勢，林新醫療社

    團法人林新醫院回函係稱：「據病歷記載，宋君102.09.29

    之傷況，無絕對必要需僱用看護照料；可從事一般日常工作

    。」（見原審104年度中簡字第32號卷第45頁），依文義之

    記載「無絕對必要」是指可以不用僱用看護照護，僅其必要

    性係見仁見知，而非使用「絕對無必要」之文字，明白表示

    可以全然排除看護照護之必要性，其有無僱用看護照護之必

    要性，本即由法院依證據資料予以判斷。至於告訴人宋其哲

    雖可從事「一般日常工作」，所謂「一般日常工作」其涵義

    未夠明確；且告訴人宋其哲受僱於餐飲店（見原審104年度

    中簡字第32號卷第35頁），餐飲店之工作需長期站立，且端

    捧餐盤有時亦需費力，告訴人宋其哲既因車禍而有腦震盪情

    形，且經二度急診（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他

    字第715號卷第9頁所附之診斷證明書，下稱偵他卷），顯見

    傷勢非輕；又告訴人宋其哲係學生，在餐飲店工作係屬打工

    性質，本就不是維持生計所必需，不需要在身體健康有疑慮

    之情形下，勉強自己繼續打工，故告訴人宋其哲主觀認其傷

    勢不能長期站立工作而請假在家，亦屬情理之常。被告僅因

    上開診斷證明書之記載，即指謫告訴人宋其哲說謊，顯係出

    於自己之臆測。另人格權理論上係屬無價，告訴人宋其哲身

    體受傷，對於因精神損害得請求之金額，本屬於告訴人宋其

    哲得自由決定之事項，本無一定之金額，而係由法院依職權

    審酌各項情形以決定客觀金額。故被告所稱之「事實」，係

    被告主觀上認定之事實，並非客觀之事實；且被告所稱之「

    事實」，亦係有關於車禍發生後告訴人宋其哲得否請求損害

    賠償及得請求金額的多寡之事實，非屬告訴人宋其哲有「製

    造」「小車禍」之事實，被告不得據以主張免責。

  ⑵被告又辯稱：本人所稱確有事實根據。宋其哲於車禍筆錄中

    記載其沿慢車道行使，但卻於快車道和我撞上，此並非一般

    人所為之常情，若非基於故意或精神狀況不佳才會有此行為

    云云（見本院卷第81頁）。但查：告訴人宋其哲係於慢車道

    上，靠近快慢車道的分道線上與被告發生碰撞，有監視器翻

    拍畫面可證（見原審103年度交易字第899號卷第49頁至第58

    頁），並無被告所稱告訴人宋其哲沿慢車道行駛，卻於快車

    道與被告相撞之情形。況依上開翻拍畫面所示，告訴人宋其

    哲與被告發生車禍後，人車分離，告訴人宋其哲本人摔落地

    面上，機車在地上繼續滑行，並碰撞到停於路旁之停車格，

    亦有車禍現場照片附卷可證（見偵他卷第29頁至第33頁）；

    則告訴人宋其哲係有可能因頭部撞擊地面，或跌落地面遭被

    告小客車輾壓而過，嚴重之後果甚至可能會有死亡、全身癱

    瘓，淪為植物人，或斷肢折臂之情形，告訴人宋其哲如欲製

    造假車禍，何需甘冒如此重大之危險性，顯見被告所稱「有

    事實根據」云云，亦係被告之臆測而無合理之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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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再者，被告以「林信宗」帳號所發佈之前開動態消息，分享

    權限係設定為公開，業據被告供承在卷，並有被告臉書權限

    設定頁面附卷可證（見原審卷第42頁）；故被告張貼上開文

    字及照片之臉書頁面自屬於不特定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

    處。且被告發佈之前開文字，不是使用「發生小車禍」等中

    性文字來單純指述告訴人宋其哲「引起」本件車禍而有肇事

    責任，而係使用有價值判斷之文字即「製造小車禍」。而「

    製造」一詞，在社會一般人的理解，係指刻意以人為之方式

    故意使一件事情產生；而「製造小車禍」之行為，通常都是

    為達詐欺取財之犯罪目的。故被告指謫告訴人宋其哲「製造

    小車禍」此等指述內容，並附上告訴人宋其哲之附帶民事訴

    訟起訴狀請求損害賠償，且在告訴人宋其哲請求損害賠償的

    部分項目金額標註「★」號，客觀上已足使一般人認為告訴

    人宋其哲有故意製造假車禍，以達詐取財的犯罪目的之情形

    ，顯足以貶損告訴人宋其哲於社會上一般人對之所為人格評

    價，被告自有誹謗告訴人宋其哲名譽之故意無疑。況告訴人

    宋其哲係因與被告發生前開車禍受有傷害，而提起刑事附帶

    民事訴訟，係憲法第16條所保障人民有訴訟權之基本人權，

    告訴人宋其哲循法律途徑行使相關民事請求、刑事告訴權利

    ，請求法院判決釐清雙方損害賠償責任，實難謂有何詐欺被

    告，使被告陷於錯誤而詐取被告金錢之情。故告訴人宋其哲

    既係循民事訟訴尋求法院的救濟，係合法行使其損害賠償請

    求權，被告如認請求金額有過高之情形，應在訴訟提出其抗

    辯，而非在訴訟外以指謫告訴人宋其哲「製造小車禍」方式

    來誹謗告訴人宋其哲之名譽。何況本件車禍之發生，被告有

    違規越過雙黃線迴轉之重大違規行為，以及迴轉車未讓直行

    車先行之違規行為，但被告均故意隱匿未於所張貼文字中明

    白揭露，更讓瀏覽被告臉書之人，在被告故意漏載自己違規

    事實之情形下，因不了解車禍確實經過，產生對告訴人宋其

    哲確實有製造車禍以達詐欺取財之錯誤評價。綜上，被告與

    告訴人宋其哲發生車禍，涉有過失傷害行為，因犯罪嫌疑重

    大，業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繫屬於原審刑事庭審理中；被告

    僅因主觀上自認無過失，不滿告訴人宋其哲提起附帶民事訴

    訟，在無其他任何查證及依據，主觀認定告訴人宋其哲所提

    出之賠償請求項目、金額不符常情，就是屬於「製造小車禍

    」以詐財而逕予指摘，並故意隱匿被告自己之重大違規行為

    ，被告顯然出於「惡意」而張貼上開文字及照片，且係屬足

    以損害告訴人宋其哲名譽之不實事項。

  ⑷末查：被告又一再指稱告訴人宋其哲係超速行駛，且係告訴

    人宋其哲之機車撞到其小客車，有警員吳幸昌可證，並請求

    向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函查云云。但查：警員吳幸昌於原審

    104年度簡上字第206號案審理時已出庭作證稱：依其專業無

    法判斷告訴人宋其哲之車速是否只有40、50公里；亦無法判

    斷是誰撞誰等語（見原審104年度簡上字第206號卷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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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本院向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函查結果，則認

    ：「本案雖有店家監視器拍攝到肇事經過情形，惟該鏡頭係

    斜角拍攝且無參考點可供比對②車（即告訴人宋其哲所騎之

    機車，下同）肇事前之位移距離；再者，該監視器畫面係由

    警方使用電子儀器由店家監視器畫面翻拍而得，其可能產生

    秒差而無法精確判讀時間秒數，故委員會在多次反覆查看監

    視器後，尚無明確跡證可供精確計算車速。」「另由刮地痕

    等事據跡證，衡量②車經兩次碰撞已減損部分動量，仍遺刮

    地痕13.1公尺，推算後得②車車速已逾慢車道速限40公里，

    再比對肇事前後經過車輛之車速，研判②車不致嚴重超速。

    」等語（見本院卷第68頁背面）。惟告訴人宋其哲是否有超

    速之行為，僅屬被告民、刑事責任能否減輕之事由，均不影

    響被告刑事上之過失傷害罪及民事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之成立，均已詳見上開歷審之民、刑事判決。另被告一再

    堅稱是告訴人宋其哲撞上被告之小客車，而非被告之小客車

    撞上告訴人宋其哲之機車云云。但被告在橫越雙黃線違規迴

    轉，又不讓直行車之告訴人宋其哲機車先行，造成發生車禍

    的相當因果關係之條件，即使是告訴人宋其哲因煞車不及而

    撞上被告之小客車，被告也難辭民、刑事過失之責。在實務

    上，直行車輛撞上違規迴轉之車輛，即使直行車輛或有時速

    達80公里之違規，或係自後追撞違規迴轉之車輛，或僅為避

    免與違規迴轉之車輛發生碰撞，緊急煞車後因重心不穩而打

    滑倒地；該違規迴轉之駕駛人的違規行為，均與被害人之受

    傷或死亡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仍屬刑法上之過失行為（見最

    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5066號判決、89年度台上字第4241號

    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判決、104年度

    交上易字第219號判決；本院卷第36頁至第39頁)。被告對於

    刑法及民事上過失行為之意義有所誤解，一再就告訴人宋其

    哲有無超速，及告訴人宋其哲之機車有無撞上被告之小客車

    等問題上執著打轉，但此與被告有無過失行為均無關，附此

    敘明。

(三)次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謂之「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

    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

    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

    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蒐集」，

    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

    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而「個人資料檔案」係指依系統建立

    而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檢索、整理之個人資

    料之集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3、5款分別定有明文

    。查：

  ⑴本件告訴人宋其哲、宋木桂為受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之自然

    人，其姓名、住址即聯絡方式均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

    款所稱之個人資料，而為該法所規範之保護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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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被告雖辯稱沒有「蒐集」宋其哲、宋木桂的個人資料云云。

    但依上開規定，蒐集並不限任何方式，直接以口頭或書面向

    當事人詢問、經由當事人主動告知、甚或間接從第三人取得

    者均應包括之（見個人資料保護法99年5月26日第2條之立法

    理由)。被告係經由法院送達附民起訴狀及民事判決的方式

    ，間接從法院得知告訴人宋其哲、宋木桂的個人資料，雖非

    主動而係被動地取得，但亦屬蒐集之行為。被告其後拍攝成

    照片並上傳臉書網站，非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4款所謂

    「處理」行為態樣之範疇，而屬就告訴人宋其哲、宋木桂個

    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當屬同法第2條第5款之「利

    用」無訛。

  ⑶被告另辯稱不是基於非法利用資料之犯意，而是基於和朋友

    分享被誣告及被誤判之心情，而上傳有告訴人宋其哲、宋木

    桂姓名及住址之上開翻拍照片；由被告自己身分證號碼都未

    隱藏可看出云云。惟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

    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

    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定有明文。是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

    利用，應遵守之相關基本原則，包括：誠實信用原則、不得

    逾越特定目的及正當合理關聯原則。再依同法第20條第1項

    前段之規定，因故取得他人個人資料者，原則上僅得於蒐集

    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就該個人資料加以利用，如在超出

    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需符合同法第2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

    ，才能主張免責。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第20條所稱之

    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其內涵實即指比例性原則。比例原

    則之依據為憲法第23條明定，憲法所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

    防止妨害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大法官會議解釋即

    多次引本條為比例原則之依據。此原則之衍生權，包括：合

    適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狹義比例原則。以本案而言，合適

    性原則，乃指被告行使之手段須可達成其目的；必要性原則

    ，指在所有可能達成目的之方法中，被告應選擇對告訴人宋

    其哲最少侵害之手段，即最少侵害原則；狹義比例原則，係

    指被告所欲完成之目的及使用手段，不能與因此造成之損害

    或負擔不成比例。而前開附民起訴狀繕本係告訴人宋其哲對

    被告提起過失傷害罪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審104年度中

    簡字第32號民事判決則係告訴人宋其哲為原告，訴訟代理人

    為告訴人宋木桂與被告之間的民事訴訟，核與得閱覽被告臉

    書動態消息之不特定人及公共利益均無關。且被告縱欲與其

    友人討論該案訴訟過程及判決內容，亦有其他合法、合理且

    符合一般人期待之方式可為，但被告係拍攝當事人欄所在之

    附民起訴狀繕本及判決首頁，未遮隱告訴人宋其哲、宋木桂

    之相關個人資料，又未關掉「分享」功能，其所為非屬相同

    有效手段中侵害較小之手段。從而，被告所為已逾越利用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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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人宋其哲及宋木桂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再

    者，被告所為既超出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又無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列之免責事由，復無其他

    阻卻違法及阻卻責任之事由，即屬「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至於被告辯稱自己的身分證號碼未隱蔽，故非基於非法利用

    資料之犯意云云，但個人對自己的個人資料，有選擇揭露與

    否之權利，被告自己願意揭露屬於個人資料之身分證號碼，

    係被告自己權利的自由行使，並不因此取得代替告訴人宋其

    哲及宋木桂揭露個人資料之權利；故被告所辯，均不足採。

  ⑷被告雖抗辯沒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故意云云。按行為人

    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刑

    法第1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將翻拍之附民起訴狀及民

    事判決照片張貼可供不特定人閱覽的臉書網頁，係出於刻意

    所為，對於瀏覽臉書之人可以瀏覽看到被告張貼的內容，係

    屬被告明知之事項，亦係被告所期待發生之事，此由被告張

    貼後有多人回應（見偵查卷第10頁），亦可知確有多名熱心

    的網友上網瀏覽之結果發生，故被告所為與刑法第13條第1

    項之要件相符，自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故意。

  ⑸被告另辯稱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以造成損失為必要

    ，告訴人宋其哲、宋木桂有何損失云云。然查：為規範個人

    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

    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定

    有明文。該條於84年8月11日制定公布當時之立法理由內即

    宣示：「一、揭示本法之立法目的。二、電腦科技進步迅速

    ，使電腦能大量、快速處理各類資料，且運用日趨普及，因

    而對國民經濟之提昇有重大貢獻。惟個人資料因濫用電腦而

    侵害當事人權益之情形日漸嚴重，亦引起民主先進國家之關

    切。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1980年9月通過管理

    保護個人隱私及跨國界流通個人資料之指導綱領，歐洲理事

    會亦於1981年完成保護個人資料自動化處理公約，並提出8

    項原則以供遵守。迄今已有瑞典、美國、紐西蘭、德國、法

    國、丹麥、挪威、奧地利、盧森堡、冰島、加拿大、英國、

    芬蘭、愛爾蘭、澳洲、日本、荷蘭等17國制定相關法律以保

    護個人資料。」故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前之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41條第1項所稱「足生損害於他人」，所謂之損害不

    以經濟上之損失為必要；且被告違反告訴人宋其哲、宋木桂

    的意願，非法揭露告訴人宋其哲、宋木桂的個人資料，已侵

    害告訴人宋其哲、宋木桂所有、屬於隱私權的一部分之資訊

    揭露自主權，已足生損害於告訴人宋其哲、宋木桂。況被告

    係把告訴人宋其哲的個人資料，連結至被告指摘告訴人宋其

    哲「製造小車禍」的不實事項上，告訴人宋其哲之名譽權因

    此亦受有損害；又把告訴人宋其哲及宋木桂的個人資料，連

    結到被告指謫「法院是叫大家去製造車禍嗎」，影射告訴人

    宋其哲與宋木桂所進行之民事訴訟是基於假車禍，使瀏覽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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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網頁者對告訴人宋其桂及宋木桂的人格誠信產生懷疑；故

    被告辯稱  告訴人宋其哲、宋木桂未受損失云云，亦不足採

    。

  ⑹被告雖另辯稱我放在臉書未關分享，跟我放在家沒鎖門不是

    一樣嗎？宋其哲跑到我家書桌拿我的法院文件告我，我應不

    構成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云云。但查，臉書未關分享，就處

    於使用網路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的狀況；如欲比擬現實

    世界的行為，被告不是把法院文件放在家沒鎖門，而是被告

    自己在家門口前設立一個公告欄張貼上開文字及照片，任何

    經過被告家門口之人均能毫無阻礙，自由地瀏覽，甚至可在

    公告欄留下評語或寫上「讚」字；告訴人宋其哲透過臉書在

    虛擬世界搜索而得知，此與在實體世界中，告訴人宋其哲經

    過被告家門口，透過被告設置的公告欄看到上開文字及照片

    ，此二情形之實際結果根本無異，與被告所稱「跑到我家書

    桌拿我的法院文件告我」之情形無從相提並論，附此敘明。

  ⑺至被告又辯稱：前曾對他人提起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告訴，

    卻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顯

    有為相同法律不同適用云云。查被告於另案中，係因認該案

    之被告陳昭君檢具本案被告之居所、電話、身份證字號等資

    料，對被告提出恐嚇等告訴，而認陳昭君違反電腦處理個人

    資料保護法罪嫌。惟該另案檢察官認陳昭君係為提出告訴之

    用，並無該法第33、34條所規範之「意圖營利」、「意圖為

    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之情形，而與構成要件不合，而

    為不起訴處分，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99年1

    月14日以99年度偵字第785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見原

    審卷第58頁）。按個人資料保護法原名為電腦處理個人資料

    保護法，係84年8月11日公布，當時之第33條係規定：「意

    圖營利違反第七條、第八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或依第二十四條所發布之限制命

    令，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四萬元以下罰金。」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於99年5月26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00000000000號令修

    正公布名稱更為「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全文56條，並於101

    年9月21日由行政院以院臺法字第0000000000號令發布，其

    中101年10月1日施行之第41條第1項、第2項規定：「違反第

    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

    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

    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營利犯

    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其立法理由則為「修正主觀構成要件，不具營

    利意圖者，亦構成犯罪。」被告所指與陳昭君之糾紛的另案

    ，因陳昭君提出被告的個人資料之行為係於98年間所為（見

    原審卷第58頁），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原則，應適用84年8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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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公布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3條之規定，上開法

    條以「意圖營利」為犯罪構成要件之一，如無「營利」之「

    意圖」，當然非屬刑事法律處罰之行為。而被告係於103年1

    1月18日及104年4月21日張貼上開翻拍之照片，應適用000年

    00月0日生效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規定，其中第1項不

    以意圖營利為構成要件；如有「意圖營利」時，則屬第2項

    之加重處罰的情形。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與101年10月1

    日施行、104年12月30日修正前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違反個

    人資料保護相關規定之犯罪行為態樣規範並不相同，104年

    12月30日修正前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並無「意圖

    營利」之構成要件，被告容有誤會，此部分辯解亦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利用

    散佈文字之方式，公然誹謗告訴人宋其哲及違反104年12月3

    0日修正前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犯行，均堪以認

    定。

參、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

    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

    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行為後，個人資料保護法於104

    年12月30日修正，105年3月15日施行；第41條原規定：違反

    第20條第1項規定，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營利犯前項

    之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

    金。修正後之條文則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

    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20條第1項規定，足生損害於他

    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原先第41條第2項規定刪除，刪除理由係因修正前第41條

    第1項非意圖營利部分除罪化，將原條文第2項改為第1項，

    並將刑事責任範圍由「意圖營利」修正為範圍較大之「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其立法理

    由為「無不法意圖而違反本法相關規定，原則以民事賠償、

    行政罰等救濟為已足。惟若行為人如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利益而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仍有以刑罰處罰之必要。」

    ，即修正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構成要件修正為「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自屬

    刑法第2條第1項所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之情形。查本件被

    告僅因其與告訴人宋其哲之間有車禍糾紛，即於網路上揭露

    告訴人宋其哲之個人資料，且與指謫告訴人宋其哲製造假車

    禍的文字相連結，欲使他人對告訴人宋其哲有製造假車禍以

    詐欺取財的錯誤判斷；另被告因不滿法院判決之結果，即於

    網路上揭露告訴人宋其哲及宋木桂之個人資料，且與指謫法

    院判決是「叫大家去製造假車禍嗎」的文字相連結，使他人

    對告訴人宋其哲及宋木桂可能有利用假車禍以進行民事訴訟

    之不當聯想，自屬有「損害他人之利益」的「意圖」，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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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依據修正前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其所為均超出蒐集

    的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亦不符合該法第20條第1項但書之

    例外狀況，皆構成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

    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而修正後第41條規定之法定刑（即5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顯較修

    正前第41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刑（即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為高，是經綜合比較

    結果，本件被告具有前揭意圖之前提下，修正後之現行條文

    規定對被告較為不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

    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

    規定論處。

二、核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之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

    加重誹謗罪，及104年12月30日修正前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

    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另核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之㈡所為，係犯104年12月30日

    修正前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之非公

    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之㈠所為

    ，係以一上網發文張貼行為發表誹謗告訴人宋其哲之文字，

    及公開屬告訴人宋其哲個人資料之姓名、地址，係一行為觸

    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

    用個人資料罪。

肆、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上訴之意旨略以：①宋其哲說謊，超速，是宋其哲之機

    車撞被告，宋其哲可以工作，竟要求高額賠償，與製造車禍

    真詐財，僅有一小線之隔；故被告所陳述為事實。②馬總統

    告周小姐一案，周小姐亦未證明馬總統有無接受兩億金政治

    獻金。③被告沒有蒐集告訴人宋其哲的個人資料，且被告臉

    書雖未關分享，但係告訴人宋其哲自行上網搜索。④個資法

    不罰過失犯。⑤且第41條第1項以足生損害為要件，告訴人

    宋其哲並無損害可言。⑥原審就其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未

    予調查；爰提起上訴，請求撤銷改判云云。

二、經查：

(一)告訴人宋其哲無製造小車禍之行為，業如上述，此屬不實事

    項，且影響告訴人宋其哲之名譽，亦如上述；不論告訴人宋

    其哲有無超速，及係被告的小客車撞上告訴人宋其哲之機車

    ，或告訴人宋其哲之機車撞上被告的小客車而發生車禍，均

    不能據以認定告訴人宋其哲有製造小車禍的行為，至於告訴

    人宋其哲是否有超速、受傷後可否工作及能否請求被告主觀

    所認之高額賠償，亦屬被告於民事訴訟中得抗辯之事項，不

    能因告訴人宋其哲主張自己沒有超速及請求金額是否過高，

    即可認定告訴人宋其哲基於故意而製造小車禍，故被告於臉

    書上所為之傳述顯非事實。

(二)至於被告所稱周玉寇與馬英九前總統之訴訟，周玉寇未能證

    明馬英九前總統收受兩億元之政治獻金，檢察官為不起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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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云云；係因馬英九前總統係自願性公眾人物，且有無違法

    收受政治獻金屬於可受公評之事項，與本件告訴人宋其哲非

    屬公眾人物，既無製造假車禍的違法行為，其與被告因車禍

    發生之糾紛屬於私德事項，被告無任意公布之權利。

(三)被告雖因被動得知告訴人宋其哲、宋木桂的姓名與住址，在

    法律意義上亦屬「蒐集」；而被告臉書未關分享，使不特定

    人之人得以自由瀏覽，已超過被告得以利用之特定目的範圍

    ，且無免責之事由，自屬非法張貼。

(四)被告對於在臉書上張貼附民起訴狀及民事判決之翻拍照片，

    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係明知並有意使其生發生，與故意之

    要件相當，亦如上述。

(五)而告訴人宋其哲及宋木桂係人格權法益受有損害，非如被告

    所辯「沒有損失」云云。

(六)末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

    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

    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三、

    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證據再行聲

    請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定有明文。被告雖聲請傳喚所

    謂機車行老闆到庭證述告訴人宋其哲修車價錢，及藥行老闆

    到庭證述告訴人宋其哲有無購買中藥，及函詢所謂交通事故

    委員會、豐田汽車，並傳喚員警吳幸昌到庭證述本件車禍係

    何人撞何人等情，惟本件車禍之肇事責任歸屬，除業經原審

    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前開判決確定外，與告訴人宋其哲

    是否「製造車禍」或疑似「製造」車禍要屬二事，告訴人宋

    其哲前開損害賠償究有無理由亦與其得否提出損害賠償之請

    求並無關聯，是被告此部分聲請均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

    原審認無調查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第2款

    ，駁回被告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亦無違誤。

三、原審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其認事、用法及

    量刑均稱妥適；被告上訴否認犯行，為無理由，業如上述，

    其上訴應予駁回。另按原審雖未及審酌比較新舊法，然原審

    適用行為時法，因結果並無不同，對判決不生影響，故原判

    決適用行為時法論科，而未比較適用，並不構成撤銷之原因

    （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270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

    原判決雖未及比較104年12月30日修正前後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20條、第41條之規定，但適用法律之結果既無違誤，故無

    撤銷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祚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7    月    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  登  俊

                                法  官  林  欽  章

                                法  官  施  慶  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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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上訴。

                                書記官  紀  美  鈺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7     月    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

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104年12月30日修正前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

    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104年12月30日修正前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

，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

，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

萬元以下罰金。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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